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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亚邦染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股公司仁欣环保收到法院受理破产清算裁定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申请人：江苏仁欣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仁欣环保”）。为

江苏亚邦染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亚邦股份”）的参股公司，

公司持有仁欣环保 15%股份。

 申请人：灌南诚挚化工设备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诚挚化工”）

 法院裁定的类型：破产清算

 对公司的影响：公司对仁欣环保的投资已经全额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损

失。公司将根据本次事项的进展情况，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进行相应后续

会计处理，并最终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的数据为准。

公司于 2025 年 12 月 3 日收到参股公司仁欣环保转发的江苏省灌南县人民法

院（以下简称“灌南县人民法院”）的《民事裁定书》（2025 苏 0724 破申 16

号）、《决定书》（2025 苏 0724 破 11 号）、《通知书》（2025 苏 0724 破 11

号之一），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法院裁定受理破产申请概述

（一）申请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 灌南诚挚化工设备销售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724MA1N1H6XXB

3.注册地址：连云港市灌南县堆沟港镇九队村

4.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5.注册资本：50 万元

6.法定代表人：王马丽

7.成立日期：2016-12-02

8.经营范围：化工设备、化工配件、机电设备、五金交电、劳保用品、塑料

制品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被申请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江苏仁欣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724323655511G

3.注册地址：灌南县堆沟港镇化工园区

4.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5.注册资本：10,000 万元

6.法定代表人：蔡家胜

7.成立日期：2015-01-13

8.经营范围：环保科技研发；处理利用废硫酸、废盐酸；工业硫酸镁（七水

硫酸镁）、工业氯化镁（六水氯化镁）、工业盐（氯化钠）、氢氧化镁、工业石

膏（二水硫酸钙）、工业氯化钙（二水氯化钙）氧化铁黄（羟基氧化铁）、硅砂

（二氧化硅）氢氧化镍、蒸发冷凝水、稀氨水、硫酸氨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9.股东信息：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出资额（万元）

蔡家胜 43.35% 4,335

倪修兵 26.35% 2,635

高祖安 15.30% 1,530

江苏亚邦染料股份有限公司 15.00% 1,500

10.与公司关系的说明

仁欣环保为公司参股公司，公司持有仁欣环保 15%股份。

（三）破产申请简述

1.申请时间：2025 年 5 月 22 日

2.破产申请理由：

https://www.qcc.com/pl/pe247b953185d1c26f65b93f83529c20.html
https://www.qcc.com/pl/p1b250ed1ed4aba781775b67e174a3a3.html
https://www.qcc.com/pl/p1b250ed1ed4aba781775b67e174a3a3.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pl/pf637a16cac8f37f5b9749894e16eeac.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pl/pee050806af03e6c157fe9183c738553.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firm/878b9aef117d5c501886b2d586c902d7.html?source=export


申请人诚挚化工以被申请人仁欣环保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为由，向江苏省灌南

县人民法院申请对仁欣环保进行破产清算。

（四）法院裁定时间

受理时间：2025 年 6 月 18 日

（五）裁定书主要内容

江苏省灌南县人民法院查明：申请人对被申请人享有到期债权 16.28 万元，

已执行到位 0元，被申请人仁欣环保共欠申请人到期债务 22.92 万元。经江苏省

灌南县人民法院执行局执行，被申请人目前的财产不足以清偿所有债务。

灌南县人民法院认为：被申请人江苏仁欣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所在地为灌南县

堆沟港镇化工园区，故本院具有管辖权，被申请人江苏仁欣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不

能清偿到期债务，经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无法清偿债务，明显缺乏清偿能力，具备

破产清算原因，且主体适格，故本院予以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第二条第一款、第三条、第七条第二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

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 （一) 》第一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一十三条之规定，

裁定如下：

受理对江苏仁欣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

二、法院指定管理人情况

经江苏省灌南县人民法院依法随机摇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指定管理人的

规定》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二十条之规定，灌南县人民法院指定江苏公善民

律师事务所担任仁欣环保管理人，李传斌为管理人负责人。仁欣环保的债权人应

于 2026 年 1 月 10 日前，向仁欣环保管理人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

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

灌南县人民法院定于 2026 年 1 月 16 日上午 9 时 30 分在第二审判庭召开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根据《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规定（三）》第八条的规定，

对债权表记载的债权有异议的，应在会议期间向管理人提交书面异议，说明理由



和法律依据。经管理人解释或调整后仍然不服的，异议人应当自会议结束之日起

十五日内（即在 2026 年 2 月 1 日前）向灌南县人民法院提起债权确认的诉讼。

三、法院裁定受理参股公司破产申请的影响

公司于前期根据公允价值变动情况，对仁欣环保的投资全额确认了损失，并

计入了以前年度的其他综合收益。公司将根据本次事项的进展情况，依据企业会

计准则相关规定进行相应后续会计处理，并最终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的数据

为准。

其他说明：

因仁欣环保融资租赁业务发生逾期，公司作为担保方，根据与仁欣环保签订

的保证合同及法院判决结果，履行担保代偿责任，已向江苏瀚瑞金港融资租赁有

限公司代偿本金及利息 8,675.76 万元。公司于 2025 年 4 月 18 日向仁欣环保提

起追偿诉讼，案件目前处于已开庭审理未判决阶段，该诉讼事项对公司当期及期

后利润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最终实际影响以法院判决为准，敬请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公司已在以前年度

财务报表中累计计提信用减值损失 8,675.76 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4 年 12 月 28 日、2025 年 5 月 9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亚邦股份

关于公司为参股公司江苏仁欣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融资租赁提供担保发生逾期的

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073）、《亚邦股份关于公司提起诉讼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5-024）。

四、风险提示

为了维护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公司将密切关注该事项的后续

进展情况，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亚邦染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12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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